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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澳华内镜”）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于 2021 年 7 月 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139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澳华内镜”，扩位
简称为“澳华内镜”，股票代码为“688212”。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50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334.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1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62.1118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13.86%，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37.9882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021.7382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0%；网上发行数量为 850.1500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0%。

根据《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约为 4,589.1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 287.2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34.5382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60.4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7.3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6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结
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
澳华内镜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166.7000 5.00 37, 507, 500.00 - 37, 507, 500.00 24

2

国泰君安君享科
创板澳华内镜 1
号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95.4118 8.86 66, 467, 655.00 332, 338.28 66, 799, 993.28 12

合计 462.1118 13.86 103, 975, 155.00 332, 338.28 104, 307, 493.28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097,25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49,688,327.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76,24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215,422.5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345,38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0,271,09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951,364.13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主持了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062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澳华内镜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54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55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211,050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6.98%，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2%。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76,241 股，包销金额为 6,215,422.50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9619%，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8286%。

2021 年 11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
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发行人： 上海澳华内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0 日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羊马”、“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3114号文核准。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1.0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
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6.00元/股，对应的2020年摊薄
后市盈率为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
公司2020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G58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18.74倍（截止2021年10月22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
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网下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
特别公告》（以下简称“《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1年10月27日、2021年
11月3日和2021年11月10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2021年10月27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2021年11月17日， 原定于2021年10月28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21年11月18日，并推迟刊登《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1、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

体内容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6.00元/股。

投资者请按16.00元/股在2021年11月18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1年11月18日（T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有配售对象
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拟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
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报价时间（报价时间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记录为
准）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拟申购数量不低于网
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
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1月2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2、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3、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21年10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的《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
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
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
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4、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流通。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
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做出的自愿承
诺。

5、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16.00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2020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7.24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2020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装卸搬运和

运输代理业”（分类代码为G58）。截至2021年10月22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8.74倍。

基于业务相似性，发行人与以下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相似度。以2020年每股收益及2021年10
月22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含当日）计算，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静态市盈率平均值为39.48倍。具
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年 10月 22日前 20个交易
日均价（含当日）（元/股） 2020年每股收益（元/股） 2020年静态

市盈率
603569 长久物流 7.23 0.1625 44.49
605151 西上海 17.73 0.7662 23.14
001213 中铁特货 6.35 0.0781 81.31
831159 安达物流 4.12 0.4578 9.00

平均值 39.48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1年10月22日。
注1：每股收益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孰低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16.0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

后市盈率为22.99倍，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
带来损失的风险。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网下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21年10月27日、2021
年11月3日和2021年11月10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6、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价情况详
见2021年10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
推迟发行公告》。

7、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任何投资者如参
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
本次发行。

8、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
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
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
格。

9、 按本次发行价格16.00元/股、 发行新股2,001.00万股计算的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32 , 016.000000万元， 扣除预计的发行费用4,562.267924万元后，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27,453.732076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
风险。

10、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
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
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11、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如果未能获得批
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
申购的投资者。

12、本次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
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
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13、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2）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3）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4）在发行承销过程中，出现涉嫌违法违规或异常情形的，被中国证监会责令中止发行；
（5）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择机重启发行。

14、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
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
购。

15、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
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
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0日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

网（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力诺特玻
（二）股票代码：30118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23,241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810.9777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

的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13.00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13.0000 元 /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C30 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T-4 日）发布的该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18.58 倍，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0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平均市盈率为 71.30 倍，本次发行对应的
202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35.57 倍，高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
2020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
资产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
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
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政府驻地
电话： 0531-88729123
传真： 0531-84759999
联系人： 丁亮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王启超、杜慧敏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美上海”、“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68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
证券及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335.5753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
为867.115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69.9357万股，占发行总量的17.76%，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差额97.1793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871.989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80.55%；网上发行数量为693.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45%。 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4,207.56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将356.6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515.3896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5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50.25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29.4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98501%。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21年11月10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1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
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账户将
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中金财富盛美半导体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3）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科技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11月5
日（T-1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盛美半导体
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11月4日（T-2日），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5.00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368,523.9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5,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117.6470万股，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1月12日（T+4日）之前，
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盛美上海专项资管计划的方式
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9%，即390.2043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
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27,500万元。 盛美上海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
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27,500万元，共获配321.9198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11月12日
（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42,000万元，共获配
330.3689万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28,221.76万元。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
数

（万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

117.647
0 2.71 99, 999,

950.00 - 99, 999,
950.00 24

2

中金财富盛美半
导体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321.919
8 7.43 273, 631,

830.00
1, 368,
159.15

274, 999,
989.15 12

3 上海国盛（集团）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43.3558 1.00 36, 852,
430.00 184, 262.15 37, 036, 692.15 12

4 上海浦东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43.3558 1.00 36, 852,
430.00 184, 262.15 37, 036, 692.15 12

5
上海科技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65.0337 1.50 55, 278,
645.00 276, 393.23 55, 555, 038.23 12

6 上海华力微电子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70.2370 1.62 59, 701,
450.00 298, 507.25 59, 999, 957.25 12

7
北京屹唐同舟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43.3558 1.00 36, 852,
430.00 184, 262.15 37, 036, 692.15 12

8 上海韦尔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43.3558 1.00 36, 852,
430.00 184, 262.15 37, 036, 692.15 12

9 上海张江科技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21.6750 0.50 18, 423,
750.00 92, 118.75 18, 515, 868.75 12

合计 - 769.9357 17.76 654, 445,
345.00

2, 772,
226.98

657, 217,
571.98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盛美上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5835, �0835, �5767
末“5” 位数 91426, �71426, �51426, �31426, �11426
末“6” 位数 582408, �707408, �832408, �957408, �457408, �332408, �207408, �082408, �362048
末“7” 位数 6870288, �8120288, �9370288, �5620288, �4370288, �3120288, �1870288, �0620288
末“8” 位数 3691783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1,00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盛美上海A股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以
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8日（T日）结束。《发行公告》披露的13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4,79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提交了有效申购，经联席主承销商进一步核查，对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
个配售对象不予配售。 经核查确认，其余进行了网下申购的13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789个配售对象符
合配售条件，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852,260万股。

不予配售的投资者和配售对象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申购数量（万股）
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 400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1, 400
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400

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翔阳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 4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3, 206, 130 83.23% 21, 383, 687 85.01% 0.06669626%
B类投资者 2, 460 0.06% 16, 401 0.07% 0.06667073%
C类投资者 643, 670 16.71% 3, 753, 808 14.92% 0.05831883%

合计 3, 852, 260 100% 25, 153, 896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84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长城价值成长六个

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
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
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1月1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

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1月12日（T+4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2、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5353034

发行人：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0日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黎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67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338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浙江黎明”， 股票代码为
“603048”。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7.3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672.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20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6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67.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3,304.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T+2 日）完
成。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上
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且及时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送
达获配通知。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2,876,90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71,071,753.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71,10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972,007.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71,13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3,767,528.1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7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5,111.90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实缴金
额（元）

实际配售
数量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数量
（股）

1 周文伟 周文伟 145 2, 518.65 0 0 0 145
2 李雅非 李雅非 145 2, 518.65 0 0 0 145
3 孙建成 孙建成 145 2, 518.65 0 0 0 145
4 喻信东 喻信东 145 2, 518.65 0 0 0 145

5
哈尔滨飞机
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飞机
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45 2, 518.65 0 0 0 145

6
哈尔滨航空
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哈尔滨航空
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145 2, 518.65 0 0 0 145

合计 870 15, 111.90 0 0 0 87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71,970 股，包销金额为 2,987,118.90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47%。

2021 年 11 月 10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
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
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021-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黎明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0 日


